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8號

原      告  黃昭玲  

訴訟代理人  洪士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冠豪律師

            陳泳儐律師

被      告  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汪昌國  

被      告  陳煥天  

            陳瑩天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吉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及均自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

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伊向被告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青公司）購買其所

興建「田園條布2-B2區」（下稱系爭建案）社區編號D8棟1+

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即基隆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

爭房地），於民國108年7月14日與亞青公司及被告陳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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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瑩天（下合稱被告）簽訂房地預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亞青公司為系爭房屋興建者暨出賣人，陳煥天及陳

瑩天則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系爭土地於107年9月28日以

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合眾公司），伊並依約於108年7月10日繳納訂金新臺

幣（下同）14萬、簽約金76萬元，其後每1期工程款（共36

期）亦已按時繳納完畢，共繳納151萬2,000元，是伊就系爭

房地已繳價款合計為241萬2,000元。

(二)詎亞青公司於簽約後多次藉故要求伊更改系爭契約之完工期

限，遭伊所拒，是亞青公司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完工日期即11

1年4月25日履約完工，惟亞青公司除未依約取得系爭建案使

用執照外，竟於同年9月2日以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為由，告知

系爭建案無法在112年4月25日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片面通知

伊如欲解約應在指定期限內至指定處所辦理，惟伊並未同

意。又亞青公司一再延宕系爭建案，系爭房地迄今無法辦理

交屋，伊於112年12月27日發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

項催告被告於函到30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被告均置之

不理，伊再於113年3月5日函告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2項約定，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3月5日

止，遲延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共計680日，應給付遲延利

息共82萬80元，且自同年月6日起，如被告仍未取得系爭房

地使用執照，每逾期1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以

伊已繳納系爭房地之價款241萬2,000元之萬分之五單利計算

相當於違約金之遲延利息，即每日應給付伊1,206元（計算

式：241萬2,000元x0.0005=1,206元），另依系爭契約第29

條第4項，請求被告負連帶責任。

(三)綜上，被告未依系爭契約如期完工，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2項前段、第29條第4項、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

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82萬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自113年3月6日起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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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執照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1,206元；3.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案確實發生以下不可抗力事由、政府法令變更及不可

歸責於伊之事由而導致不能如期完工之情形，如附表所示之

受影響期間不應計入工期：

 1、系爭建案係由亞青公司擔任起造人並於107年11月27日取得

建造執照，亞青公司復將系爭建案委由訴外人榮泰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榮泰公司）擔任承造人進行系爭建案營造工

程。而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事宜，曾

與經營基隆市區大水窟段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稱

月眉土資場）之訴外人宏邦機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邦公

司）簽訂契約，並於108年3月7日取得宏邦公司所出具「營

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榮泰公司始得將系爭建案

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置放於月眉土資場。惟月眉土資場於10

8年11月22日因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嚴重廢土崩塌位移，遭基

隆市政府命令停止營業，並註銷榮泰公司原取得之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致榮泰公司因無土資場可收容系爭

建案所產生之土石方而無法繼續進行系爭建案之工程。因事

發突然，受影響之廠商眾多，榮泰公司多方努力下始於110

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剩餘土石方，故系爭建案因

此遭受影響時間如附表編號1所示，共475天，此項事由係屬

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當不應計入工期。

 2、復因Covid-19疫情（屬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政府

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屬政府法令變更）、缺工缺料（屬其

他不可歸責伊之事由）等情事，均影響系爭建案工程之進

度，在此期間持續發生缺工缺料之情事，分別致系爭建案延

遲工期如附表編號2所示共計389天，對系爭建案工程進度造

成重大影響，致系爭建案始於113年4月9日完工並取得使用

執照，是此段受影響期間當不應計入工期。

(二)綜上，系爭契約雖約定伊應於111年4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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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因系爭建案工程確實存在上開各項事由，工程進度因此受

有共計864夭（計算式：475天+389天=864天）之影響，此期

間不應計入工期，是伊並未逾期取得使用執照，原告之請求

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108年7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

告，原告已繳納訂金、簽約金及工程期款共241萬2,000元。

又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等情，有系爭契

約、原告繳款明細及統一發票及基隆市政府(113)基府都建

使字第00010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

第79頁、第85頁至第119頁、第281頁至第288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項約定於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

照所定之必要設施，應依同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連帶給付

遲延利息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

證之理由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11條(開工及完工期限)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

告)應於民國108年2月26日前申報開工，並於民國111年4月2

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乙方提前完成

上述項目時，甲方(即原告)不得異議」、同條第2項約定:

「乙方如逾前項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甲方

已繳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逾期三個月

仍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二十

七條第一項之違約罰則處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遲

延（施工、停工）期間不計入前項天數：…(四）因政府法

令變更或主管機關作業審核時間、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

由、鄰房抗爭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事由致不能如期完工者，

其實際停工或影響期間。…」(見本院卷一第30頁至第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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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辯稱系爭建案有附表編號1「受影響事由」欄所示事

實，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

由，應不計入工期等語。經查，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

日確因基隆豪大雨而導致廢土崩塌位移，至113年3月18日仍

未恢復營運等情，有新聞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7頁

至第208頁、第213頁)。被告抗辯將系爭建案委由榮泰公司

承攬營造工程，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

方，取得經營月眉土資場之宏邦公司所出具之「營建工程剩

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嗣因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

發生崩塌位移情形，遭基隆市政府勒令停業，宏邦公司遂申

請辦理取消收容案，其中包括榮泰公司之土石收容等情，有

被告所提宏邦公司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

書」、基隆市政府109年2月24日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207935

號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09頁至第212頁)。嗣榮

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上品通運有限公司(下稱上品公

司)將系爭建案之剩餘土石方15,000立方公尺運至台灣水泥

公司蘇澳廠，於同年7月30日載運完畢;榮泰公司另於同年4

月12日委由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收容土石

方，至同年8月31日收容12,000立方公尺;其餘土石方則再委

由德展砂石有限公司(下稱德展公司)收容，至同年8月4日收

容9,220立方公尺等情，亦有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110年8月5

日函、潤泰公司剩餘土石方處理完成證明書、德展公司收容

完成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至第219頁)。然上

開資料僅能證明亞青公司所委託之榮泰公司，因月眉土資場

遭勒令停業，致使榮泰公司需另尋其他處所收容剩餘土石方

一情。然從月眉土資場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直至

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

土石方，期間長達將近一年半，復參原告所提土石方資源堆

置處理場查詢表，本件於系爭建案附近之新北市、台北市、

宜蘭縣，有多達20餘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可供清運剩餘

土石方(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第312頁)，被告未舉證說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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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時，系爭建案已產生多少剩餘土石

方無法運送、何以另尋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

需花費一年多之時間等情，尚難以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

移，即認與系爭建案因而延宕如附表編號1所示工期有何關

聯。是被告抗辯因受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致生附

表編號1之工程延宕475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應

予扣除等語，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三)被告另抗辯因Covid-19疫情，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

所稱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其因此受有附表編號2共389

天之影響，此部分不應計入工期等語。經查:

 1、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係於110年5月11日宣布國內疫情警戒升級至第二級、同年

月15日宣布將臺北市、新北市升為三級警戒區，同年月19日

全國均升級至第三級警戒，直至同年7月23日宣布自同年27

日調降至二級警戒，有新聞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21頁至

第229頁)。另參109年至111年間之疫情人數統計資料，就附

表編號2所示期間，國內確診病例於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確屬

相對多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31頁)。　

 2、被告抗辯因疫情導致實際出工率甚低，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漲幅高達24.21%，缺工缺料情形嚴重，故附表編號2之工期

遲延389日，應不計入工期等語，並提出系爭建案因疫情施

工人數統計表、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及系爭建

案工地自主管理檢查表(下稱系爭檢查表)為據(見本院卷一

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77頁至第279頁)。原告雖主張就被

告所提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未說明計算過程、有人數標示不

清、內容不實等情。惟此部分就被證17表單內容之文書，確

為榮泰公司所提供，有榮泰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足憑(見本

院卷二第31頁)，足認其內容為真。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

所提被證20系爭檢查表，文件內容從110年5月起至111年11

月有部分文件是影本，其餘原本部分經檢視上方有不同人之

簽名及體溫記載，且部分文件是用廢紙做為簽到表，又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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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筆跡、筆色均不相同，應係不同人所簽等情(見本院卷

二第58頁)，可認被告所提系爭檢查表應非臨訟杜撰之文

件，內容堪信為真。復經本院勘驗系爭檢查表，自110年5月

至111年11月，系爭建案工程出工比例分別為7.8%、11%、1

6.6%、16.5%、18.7%、18.9%、28.1%、25.5%、26.6%、2

4%、17.6%、15.7%、13.3%、12.6%，在計算數字上雖與被告

所提出之內容略有差異(見本院卷二第63頁至第86頁);然縱

使依原告所提出之內容做計算依據(見本院卷二第95頁至第9

6頁)，該出工比例亦未達30%，是不論依兩造或本院所計算

之出工比例均未達30%，可認被告辯稱疫情導致施工延期等

語，實屬有據。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因

疫情、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等不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影響系爭建

案施工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工期，是就附表編號2所示因疫情

而導致延期之工期389日，為有理由，應予扣除。

 3、至原告主張同為疫情期間之其他建案，竣工日期比系爭建案

還早，足認系爭建案並未因疫情而有影響等語，雖提出其他

建案之完工資料為據(見原證27)。然不同建案之工程大小、

內容本就不盡相同，尚難以其他建案之完工日期，即可認系

爭建案未因疫情而受有影響，此部分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四)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29條第4項約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於39萬1,950元之範圍內

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被告應於111年4月25日完成系爭建

案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

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若被告逾前開期限未取

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原告已繳價款萬分之5單利計

算遲延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約定，被告應就系爭

契約之履行負連帶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43頁)。

復參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一情，業於前

述，是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4月9日系爭建案取得使用

執照之日止，被告共延遲工期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本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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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依系爭契約11條第2項第4款天災等不抗抗力之事由之工期

共389日，被告共計遲延工期325日(計算式:714日-389日=32

5日)，依原告已繳價款為241萬2,000元計算，原告請求被告

應連帶給付之遲延利息應為39萬1,950元(計算式:241萬2,00

0元X萬分之5X325日=39萬1,950元)，逾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遲延利息為未確定期限之給付，是原告請求被告應併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一第183

頁至第18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系爭建案逾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期限完

工達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之工期38

9日後，系爭建案確有延宕工期325日。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

11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萬1,950

元，及均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

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

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

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

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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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被告抗辯應扣除工期之部分

編

號

受影響事由 受影響期間

(民國)

天數 證物出處

(本院卷)

1 月眉土資場

廢土崩塌位

移事件

108年11月22日起

至110年3月11日

108年11月22日至30日 9天

108年12月 31天

109年全年(閏年) 366天

110年1月 31天

110年2月 28天

110年3月1日至10日 10天

合計 475天

2 Covid-19 疫

情、政府所

採取各項管

制措施、缺

工缺料等情

事

110年5月16日至

同年10月31日

158天

111年4月1日至11

1年11月18日

231天

合計 389天

共計 86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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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8號
原      告  黃昭玲  
訴訟代理人  洪士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冠豪律師
            陳泳儐律師
被      告  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昌國  
被      告  陳煥天  
            陳瑩天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吉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伊向被告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青公司）購買其所興建「田園條布2-B2區」（下稱系爭建案）社區編號D8棟1+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即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民國108年7月14日與亞青公司及被告陳煥天、陳瑩天（下合稱被告）簽訂房地預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亞青公司為系爭房屋興建者暨出賣人，陳煥天及陳瑩天則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系爭土地於107年9月28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伊並依約於108年7月10日繳納訂金新臺幣（下同）14萬、簽約金76萬元，其後每1期工程款（共36期）亦已按時繳納完畢，共繳納151萬2,000元，是伊就系爭房地已繳價款合計為241萬2,000元。
(二)詎亞青公司於簽約後多次藉故要求伊更改系爭契約之完工期限，遭伊所拒，是亞青公司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完工日期即111年4月25日履約完工，惟亞青公司除未依約取得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外，竟於同年9月2日以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為由，告知系爭建案無法在112年4月25日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片面通知伊如欲解約應在指定期限內至指定處所辦理，惟伊並未同意。又亞青公司一再延宕系爭建案，系爭房地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伊於112年12月27日發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催告被告於函到30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被告均置之不理，伊再於113年3月5日函告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3月5日止，遲延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共計680日，應給付遲延利息共82萬80元，且自同年月6日起，如被告仍未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每逾期1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以伊已繳納系爭房地之價款241萬2,000元之萬分之五單利計算相當於違約金之遲延利息，即每日應給付伊1,206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0.0005=1,206元），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負連帶責任。
(三)綜上，被告未依系爭契約如期完工，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前段、第29條第4項、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2萬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自113年3月6日起至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1,206元；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案確實發生以下不可抗力事由、政府法令變更及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而導致不能如期完工之情形，如附表所示之受影響期間不應計入工期：
 1、系爭建案係由亞青公司擔任起造人並於107年11月27日取得建造執照，亞青公司復將系爭建案委由訴外人榮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泰公司）擔任承造人進行系爭建案營造工程。而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事宜，曾與經營基隆市區大水窟段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稱月眉土資場）之訴外人宏邦機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邦公司）簽訂契約，並於108年3月7日取得宏邦公司所出具「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榮泰公司始得將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置放於月眉土資場。惟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因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嚴重廢土崩塌位移，遭基隆市政府命令停止營業，並註銷榮泰公司原取得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致榮泰公司因無土資場可收容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土石方而無法繼續進行系爭建案之工程。因事發突然，受影響之廠商眾多，榮泰公司多方努力下始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剩餘土石方，故系爭建案因此遭受影響時間如附表編號1所示，共475天，此項事由係屬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當不應計入工期。
 2、復因Covid-19疫情（屬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屬政府法令變更）、缺工缺料（屬其他不可歸責伊之事由）等情事，均影響系爭建案工程之進度，在此期間持續發生缺工缺料之情事，分別致系爭建案延遲工期如附表編號2所示共計389天，對系爭建案工程進度造成重大影響，致系爭建案始於113年4月9日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是此段受影響期間當不應計入工期。
(二)綜上，系爭契約雖約定伊應於111年4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然因系爭建案工程確實存在上開各項事由，工程進度因此受有共計864夭（計算式：475天+389天=864天）之影響，此期間不應計入工期，是伊並未逾期取得使用執照，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108年7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原告已繳納訂金、簽約金及工程期款共241萬2,000元。又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等情，有系爭契約、原告繳款明細及統一發票及基隆市政府(113)基府都建使字第00010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第79頁、第85頁至第119頁、第281頁至第28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應依同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11條(開工及完工期限)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08年2月26日前申報開工，並於民國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乙方提前完成上述項目時，甲方(即原告)不得異議」、同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逾前項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甲方已繳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違約罰則處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遲延（施工、停工）期間不計入前項天數：…(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作業審核時間、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鄰房抗爭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事由致不能如期完工者，其實際停工或影響期間。…」(見本院卷一第30頁至第31頁)。
(二)被告辯稱系爭建案有附表編號1「受影響事由」欄所示事實，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應不計入工期等語。經查，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確因基隆豪大雨而導致廢土崩塌位移，至113年3月18日仍未恢復營運等情，有新聞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至第208頁、第213頁)。被告抗辯將系爭建案委由榮泰公司承攬營造工程，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取得經營月眉土資場之宏邦公司所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嗣因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情形，遭基隆市政府勒令停業，宏邦公司遂申請辦理取消收容案，其中包括榮泰公司之土石收容等情，有被告所提宏邦公司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基隆市政府109年2月24日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207935號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09頁至第212頁)。嗣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上品通運有限公司(下稱上品公司)將系爭建案之剩餘土石方15,000立方公尺運至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於同年7月30日載運完畢;榮泰公司另於同年4月12日委由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收容土石方，至同年8月31日收容12,000立方公尺;其餘土石方則再委由德展砂石有限公司(下稱德展公司)收容，至同年8月4日收容9,220立方公尺等情，亦有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110年8月5日函、潤泰公司剩餘土石方處理完成證明書、德展公司收容完成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至第219頁)。然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亞青公司所委託之榮泰公司，因月眉土資場遭勒令停業，致使榮泰公司需另尋其他處所收容剩餘土石方一情。然從月眉土資場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直至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期間長達將近一年半，復參原告所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查詢表，本件於系爭建案附近之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有多達20餘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可供清運剩餘土石方(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第312頁)，被告未舉證說明於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時，系爭建案已產生多少剩餘土石方無法運送、何以另尋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需花費一年多之時間等情，尚難以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即認與系爭建案因而延宕如附表編號1所示工期有何關聯。是被告抗辯因受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致生附表編號1之工程延宕475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應予扣除等語，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三)被告另抗辯因Covid-19疫情，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稱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其因此受有附表編號2共389天之影響，此部分不應計入工期等語。經查:
 1、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係於110年5月11日宣布國內疫情警戒升級至第二級、同年月15日宣布將臺北市、新北市升為三級警戒區，同年月19日全國均升級至第三級警戒，直至同年7月23日宣布自同年27日調降至二級警戒，有新聞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21頁至第229頁)。另參109年至111年間之疫情人數統計資料，就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國內確診病例於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確屬相對多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31頁)。　
 2、被告抗辯因疫情導致實際出工率甚低，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高達24.21%，缺工缺料情形嚴重，故附表編號2之工期遲延389日，應不計入工期等語，並提出系爭建案因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及系爭建案工地自主管理檢查表(下稱系爭檢查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77頁至第279頁)。原告雖主張就被告所提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未說明計算過程、有人數標示不清、內容不實等情。惟此部分就被證17表單內容之文書，確為榮泰公司所提供，有榮泰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足憑(見本院卷二第31頁)，足認其內容為真。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被證20系爭檢查表，文件內容從110年5月起至111年11月有部分文件是影本，其餘原本部分經檢視上方有不同人之簽名及體溫記載，且部分文件是用廢紙做為簽到表，又簽名之人筆跡、筆色均不相同，應係不同人所簽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8頁)，可認被告所提系爭檢查表應非臨訟杜撰之文件，內容堪信為真。復經本院勘驗系爭檢查表，自110年5月至111年11月，系爭建案工程出工比例分別為7.8%、11%、16.6%、16.5%、18.7%、18.9%、28.1%、25.5%、26.6%、24%、17.6%、15.7%、13.3%、12.6%，在計算數字上雖與被告所提出之內容略有差異(見本院卷二第63頁至第86頁);然縱使依原告所提出之內容做計算依據(見本院卷二第95頁至第96頁)，該出工比例亦未達30%，是不論依兩造或本院所計算之出工比例均未達30%，可認被告辯稱疫情導致施工延期等語，實屬有據。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因疫情、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等不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影響系爭建案施工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工期，是就附表編號2所示因疫情而導致延期之工期389日，為有理由，應予扣除。
 3、至原告主張同為疫情期間之其他建案，竣工日期比系爭建案還早，足認系爭建案並未因疫情而有影響等語，雖提出其他建案之完工資料為據(見原證27)。然不同建案之工程大小、內容本就不盡相同，尚難以其他建案之完工日期，即可認系爭建案未因疫情而受有影響，此部分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四)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29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於39萬1,95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被告應於111年4月25日完成系爭建案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若被告逾前開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原告已繳價款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約定，被告應就系爭契約之履行負連帶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43頁)。復參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一情，業於前述，是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4月9日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被告共延遲工期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本院認定依系爭契約11條第2項第4款天災等不抗抗力之事由之工期共389日，被告共計遲延工期325日(計算式:714日-389日=325日)，依原告已繳價款為241萬2,000元計算，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之遲延利息應為39萬1,950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萬分之5X325日=39萬1,950元)，逾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為未確定期限之給付，是原告請求被告應併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8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系爭建案逾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期限完工達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之工期389日後，系爭建案確有延宕工期325日。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萬1,950元，及均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被告抗辯應扣除工期之部分

		


		


		


		


		




		編號

		受影響事由

		受影響期間
(民國)

		天數

		


		證物出處(本院卷)



		1

		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

		108年11月22日起至110年3月11日

		108年11月22日至30日

		9天

		




		


		


		


		108年12月

		31天

		




		


		


		


		109年全年(閏年)

		366天

		




		


		


		


		110年1月

		31天

		




		


		


		


		110年2月

		28天

		




		


		


		


		110年3月1日至10日

		10天

		




		


		


		


		合計

		475天

		




		2

		Covid-19疫情、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缺工缺料等情事

		110年5月16日至同年10月31日

		158天

		


		




		


		


		111年4月1日至111年11月18日

		231天

		


		




		


		


		合計

		


		389天

		




		共計

		


		


		


		864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8號

原      告  黃昭玲  

訴訟代理人  洪士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冠豪律師

            陳泳儐律師

被      告  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昌國  

被      告  陳煥天  

            陳瑩天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吉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及均自民

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

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伊向被告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青公司）購買其所

    興建「田園條布2-B2區」（下稱系爭建案）社區編號D8棟1+

    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即基隆市○○區○○

    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

    地），於民國108年7月14日與亞青公司及被告陳煥天、陳瑩

    天（下合稱被告）簽訂房地預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

    ），亞青公司為系爭房屋興建者暨出賣人，陳煥天及陳瑩天

    則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系爭土地於107年9月28日以信託

    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合眾公司），伊並依約於108年7月10日繳納訂金新臺幣（

    下同）14萬、簽約金76萬元，其後每1期工程款（共36期）

    亦已按時繳納完畢，共繳納151萬2,000元，是伊就系爭房地

    已繳價款合計為241萬2,000元。

(二)詎亞青公司於簽約後多次藉故要求伊更改系爭契約之完工期

    限，遭伊所拒，是亞青公司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完工日期即11

    1年4月25日履約完工，惟亞青公司除未依約取得系爭建案使

    用執照外，竟於同年9月2日以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為由，告知

    系爭建案無法在112年4月25日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片面通知

    伊如欲解約應在指定期限內至指定處所辦理，惟伊並未同意

    。又亞青公司一再延宕系爭建案，系爭房地迄今無法辦理交

    屋，伊於112年12月27日發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

    催告被告於函到30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被告均置之不

    理，伊再於113年3月5日函告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1條第1、

    2項約定，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3月5日止，遲

    延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共計680日，應給付遲延利息共82

    萬80元，且自同年月6日起，如被告仍未取得系爭房地使用

    執照，每逾期1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以伊已繳

    納系爭房地之價款241萬2,000元之萬分之五單利計算相當於

    違約金之遲延利息，即每日應給付伊1,206元（計算式：241

    萬2,000元x0.0005=1,206元），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

    ，請求被告負連帶責任。

(三)綜上，被告未依系爭契約如期完工，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2項前段、第29條第4項、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

    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連帶給付

    原告82萬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自113年3月6日起至取得

    使用執照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1,206元；3.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案確實發生以下不可抗力事由、政府法令變更及不可

    歸責於伊之事由而導致不能如期完工之情形，如附表所示之

    受影響期間不應計入工期：

 1、系爭建案係由亞青公司擔任起造人並於107年11月27日取得

    建造執照，亞青公司復將系爭建案委由訴外人榮泰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榮泰公司）擔任承造人進行系爭建案營造工

    程。而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事宜，曾

    與經營基隆市區大水窟段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稱

    月眉土資場）之訴外人宏邦機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邦公

    司）簽訂契約，並於108年3月7日取得宏邦公司所出具「營

    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榮泰公司始得將系爭建案

    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置放於月眉土資場。惟月眉土資場於10

    8年11月22日因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嚴重廢土崩塌位移，遭基

    隆市政府命令停止營業，並註銷榮泰公司原取得之營建工程

    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致榮泰公司因無土資場可收容系爭

    建案所產生之土石方而無法繼續進行系爭建案之工程。因事

    發突然，受影響之廠商眾多，榮泰公司多方努力下始於110

    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剩餘土石方，故系爭建案因

    此遭受影響時間如附表編號1所示，共475天，此項事由係屬

    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當不應計入工期。

 2、復因Covid-19疫情（屬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政府

    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屬政府法令變更）、缺工缺料（屬其

    他不可歸責伊之事由）等情事，均影響系爭建案工程之進度

    ，在此期間持續發生缺工缺料之情事，分別致系爭建案延遲

    工期如附表編號2所示共計389天，對系爭建案工程進度造成

    重大影響，致系爭建案始於113年4月9日完工並取得使用執

    照，是此段受影響期間當不應計入工期。

(二)綜上，系爭契約雖約定伊應於111年4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

    然因系爭建案工程確實存在上開各項事由，工程進度因此受

    有共計864夭（計算式：475天+389天=864天）之影響，此期

    間不應計入工期，是伊並未逾期取得使用執照，原告之請求

    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

    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

    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108年7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

    告，原告已繳納訂金、簽約金及工程期款共241萬2,000元。

    又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等情，有系爭契

    約、原告繳款明細及統一發票及基隆市政府(113)基府都建

    使字第00010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

    第79頁、第85頁至第119頁、第281頁至第288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項約定於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

    照所定之必要設施，應依同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連帶給付

    遲延利息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

    證之理由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11條(開工及完工期限)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

    告)應於民國108年2月26日前申報開工，並於民國111年4月2

    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

    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乙方提前完成

    上述項目時，甲方(即原告)不得異議」、同條第2項約定:「

    乙方如逾前項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甲方已

    繳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逾期三個月仍

    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二十七

    條第一項之違約罰則處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遲延

    （施工、停工）期間不計入前項天數：…(四）因政府法令變

    更或主管機關作業審核時間、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

    鄰房抗爭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事由致不能如期完工者，其實

    際停工或影響期間。…」(見本院卷一第30頁至第31頁)。

(二)被告辯稱系爭建案有附表編號1「受影響事由」欄所示事實

    ，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應不計入工期等語。經查，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

    確因基隆豪大雨而導致廢土崩塌位移，至113年3月18日仍未

    恢復營運等情，有新聞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至

    第208頁、第213頁)。被告抗辯將系爭建案委由榮泰公司承

    攬營造工程，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

    取得經營月眉土資場之宏邦公司所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

    石方收容同意書」。嗣因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發生

    崩塌位移情形，遭基隆市政府勒令停業，宏邦公司遂申請辦

    理取消收容案，其中包括榮泰公司之土石收容等情，有被告

    所提宏邦公司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

    基隆市政府109年2月24日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207935號函可

    佐(見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09頁至第212頁)。嗣榮泰公司

    於110年3月11日尋得上品通運有限公司(下稱上品公司)將系

    爭建案之剩餘土石方15,000立方公尺運至台灣水泥公司蘇澳

    廠，於同年7月30日載運完畢;榮泰公司另於同年4月12日委

    由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收容土石方，至同

    年8月31日收容12,000立方公尺;其餘土石方則再委由德展砂

    石有限公司(下稱德展公司)收容，至同年8月4日收容9,220

    立方公尺等情，亦有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110年8月5日函、

    潤泰公司剩餘土石方處理完成證明書、德展公司收容完成證

    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至第219頁)。然上開資料

    僅能證明亞青公司所委託之榮泰公司，因月眉土資場遭勒令

    停業，致使榮泰公司需另尋其他處所收容剩餘土石方一情。

    然從月眉土資場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直至榮泰公

    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

    ，期間長達將近一年半，復參原告所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

    場查詢表，本件於系爭建案附近之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

    ，有多達20餘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可供清運剩餘土石方

    (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第312頁)，被告未舉證說明於月眉土

    資場發生崩塌位移時，系爭建案已產生多少剩餘土石方無法

    運送、何以另尋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需花費

    一年多之時間等情，尚難以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即認

    與系爭建案因而延宕如附表編號1所示工期有何關聯。是被

    告抗辯因受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致生附表編號1

    之工程延宕475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應予扣除

    等語，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三)被告另抗辯因Covid-19疫情，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

    所稱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其因此受有附表編號2共389

    天之影響，此部分不應計入工期等語。經查:

 1、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係於110年5月11日宣布國內疫情警戒升級至第二級、同年

    月15日宣布將臺北市、新北市升為三級警戒區，同年月19日

    全國均升級至第三級警戒，直至同年7月23日宣布自同年27

    日調降至二級警戒，有新聞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21頁至

    第229頁)。另參109年至111年間之疫情人數統計資料，就附

    表編號2所示期間，國內確診病例於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確屬

    相對多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31頁)。　

 2、被告抗辯因疫情導致實際出工率甚低，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漲幅高達24.21%，缺工缺料情形嚴重，故附表編號2之工期

    遲延389日，應不計入工期等語，並提出系爭建案因疫情施

    工人數統計表、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及系爭建

    案工地自主管理檢查表(下稱系爭檢查表)為據(見本院卷一

    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77頁至第279頁)。原告雖主張就被

    告所提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未說明計算過程、有人數標示不

    清、內容不實等情。惟此部分就被證17表單內容之文書，確

    為榮泰公司所提供，有榮泰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足憑(見本

    院卷二第31頁)，足認其內容為真。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

    所提被證20系爭檢查表，文件內容從110年5月起至111年11

    月有部分文件是影本，其餘原本部分經檢視上方有不同人之

    簽名及體溫記載，且部分文件是用廢紙做為簽到表，又簽名

    之人筆跡、筆色均不相同，應係不同人所簽等情(見本院卷

    二第58頁)，可認被告所提系爭檢查表應非臨訟杜撰之文件

    ，內容堪信為真。復經本院勘驗系爭檢查表，自110年5月至

    111年11月，系爭建案工程出工比例分別為7.8%、11%、16.6

    %、16.5%、18.7%、18.9%、28.1%、25.5%、26.6%、24%、17

    .6%、15.7%、13.3%、12.6%，在計算數字上雖與被告所提出

    之內容略有差異(見本院卷二第63頁至第86頁);然縱使依原

    告所提出之內容做計算依據(見本院卷二第95頁至第96頁)，

    該出工比例亦未達30%，是不論依兩造或本院所計算之出工

    比例均未達30%，可認被告辯稱疫情導致施工延期等語，實

    屬有據。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因疫情、

    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等不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影響系爭建案施工

    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工期，是就附表編號2所示因疫情而導致

    延期之工期389日，為有理由，應予扣除。

 3、至原告主張同為疫情期間之其他建案，竣工日期比系爭建案

    還早，足認系爭建案並未因疫情而有影響等語，雖提出其他

    建案之完工資料為據(見原證27)。然不同建案之工程大小、

    內容本就不盡相同，尚難以其他建案之完工日期，即可認系

    爭建案未因疫情而受有影響，此部分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四)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29條第4項約

    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於39萬1,950元之範圍內

    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被告應於111年4月25日完成系爭建

    案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

    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若被告逾前開期限未取

    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原告已繳價款萬分之5單利計

    算遲延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約定，被告應就系爭

    契約之履行負連帶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43頁)。

    復參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一情，業於前

    述，是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4月9日系爭建案取得使用

    執照之日止，被告共延遲工期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本院認

    定依系爭契約11條第2項第4款天災等不抗抗力之事由之工期

    共389日，被告共計遲延工期325日(計算式:714日-389日=32

    5日)，依原告已繳價款為241萬2,000元計算，原告請求被告

    應連帶給付之遲延利息應為39萬1,950元(計算式:241萬2,00

    0元X萬分之5X325日=39萬1,950元)，逾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

    有明文。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請求被告連帶給

    付遲延利息為未確定期限之給付，是原告請求被告應併給付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一第183

    頁至第18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系爭建案逾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期限完

    工達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之工期38

    9日後，系爭建案確有延宕工期325日。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

    11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萬1,950元

    ，及均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

    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

    ，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

    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

    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

    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

    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

    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被告抗辯應扣除工期之部分      編號 受影響事由 受影響期間 (民國) 天數  證物出處(本院卷) 1 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 108年11月22日起至110年3月11日 108年11月22日至30日 9天     108年12月 31天     109年全年(閏年) 366天     110年1月 31天     110年2月 28天     110年3月1日至10日 10天     合計 475天  2 Covid-19疫情、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缺工缺料等情事 110年5月16日至同年10月31日 158天     111年4月1日至111年11月18日 231天     合計  389天  共計    864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8號
原      告  黃昭玲  
訴訟代理人  洪士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冠豪律師
            陳泳儐律師
被      告  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昌國  
被      告  陳煥天  
            陳瑩天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吉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伊向被告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青公司）購買其所興建「田園條布2-B2區」（下稱系爭建案）社區編號D8棟1+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即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民國108年7月14日與亞青公司及被告陳煥天、陳瑩天（下合稱被告）簽訂房地預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亞青公司為系爭房屋興建者暨出賣人，陳煥天及陳瑩天則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系爭土地於107年9月28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伊並依約於108年7月10日繳納訂金新臺幣（下同）14萬、簽約金76萬元，其後每1期工程款（共36期）亦已按時繳納完畢，共繳納151萬2,000元，是伊就系爭房地已繳價款合計為241萬2,000元。
(二)詎亞青公司於簽約後多次藉故要求伊更改系爭契約之完工期限，遭伊所拒，是亞青公司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完工日期即111年4月25日履約完工，惟亞青公司除未依約取得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外，竟於同年9月2日以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為由，告知系爭建案無法在112年4月25日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片面通知伊如欲解約應在指定期限內至指定處所辦理，惟伊並未同意。又亞青公司一再延宕系爭建案，系爭房地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伊於112年12月27日發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催告被告於函到30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被告均置之不理，伊再於113年3月5日函告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3月5日止，遲延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共計680日，應給付遲延利息共82萬80元，且自同年月6日起，如被告仍未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每逾期1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以伊已繳納系爭房地之價款241萬2,000元之萬分之五單利計算相當於違約金之遲延利息，即每日應給付伊1,206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0.0005=1,206元），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負連帶責任。
(三)綜上，被告未依系爭契約如期完工，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前段、第29條第4項、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2萬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自113年3月6日起至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1,206元；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案確實發生以下不可抗力事由、政府法令變更及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而導致不能如期完工之情形，如附表所示之受影響期間不應計入工期：
 1、系爭建案係由亞青公司擔任起造人並於107年11月27日取得建造執照，亞青公司復將系爭建案委由訴外人榮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泰公司）擔任承造人進行系爭建案營造工程。而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事宜，曾與經營基隆市區大水窟段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稱月眉土資場）之訴外人宏邦機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邦公司）簽訂契約，並於108年3月7日取得宏邦公司所出具「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榮泰公司始得將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置放於月眉土資場。惟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因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嚴重廢土崩塌位移，遭基隆市政府命令停止營業，並註銷榮泰公司原取得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致榮泰公司因無土資場可收容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土石方而無法繼續進行系爭建案之工程。因事發突然，受影響之廠商眾多，榮泰公司多方努力下始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剩餘土石方，故系爭建案因此遭受影響時間如附表編號1所示，共475天，此項事由係屬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當不應計入工期。
 2、復因Covid-19疫情（屬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屬政府法令變更）、缺工缺料（屬其他不可歸責伊之事由）等情事，均影響系爭建案工程之進度，在此期間持續發生缺工缺料之情事，分別致系爭建案延遲工期如附表編號2所示共計389天，對系爭建案工程進度造成重大影響，致系爭建案始於113年4月9日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是此段受影響期間當不應計入工期。
(二)綜上，系爭契約雖約定伊應於111年4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然因系爭建案工程確實存在上開各項事由，工程進度因此受有共計864夭（計算式：475天+389天=864天）之影響，此期間不應計入工期，是伊並未逾期取得使用執照，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108年7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原告已繳納訂金、簽約金及工程期款共241萬2,000元。又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等情，有系爭契約、原告繳款明細及統一發票及基隆市政府(113)基府都建使字第00010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第79頁、第85頁至第119頁、第281頁至第28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應依同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11條(開工及完工期限)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08年2月26日前申報開工，並於民國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乙方提前完成上述項目時，甲方(即原告)不得異議」、同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逾前項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甲方已繳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違約罰則處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遲延（施工、停工）期間不計入前項天數：…(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作業審核時間、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鄰房抗爭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事由致不能如期完工者，其實際停工或影響期間。…」(見本院卷一第30頁至第31頁)。
(二)被告辯稱系爭建案有附表編號1「受影響事由」欄所示事實，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應不計入工期等語。經查，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確因基隆豪大雨而導致廢土崩塌位移，至113年3月18日仍未恢復營運等情，有新聞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至第208頁、第213頁)。被告抗辯將系爭建案委由榮泰公司承攬營造工程，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取得經營月眉土資場之宏邦公司所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嗣因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情形，遭基隆市政府勒令停業，宏邦公司遂申請辦理取消收容案，其中包括榮泰公司之土石收容等情，有被告所提宏邦公司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基隆市政府109年2月24日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207935號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09頁至第212頁)。嗣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上品通運有限公司(下稱上品公司)將系爭建案之剩餘土石方15,000立方公尺運至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於同年7月30日載運完畢;榮泰公司另於同年4月12日委由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收容土石方，至同年8月31日收容12,000立方公尺;其餘土石方則再委由德展砂石有限公司(下稱德展公司)收容，至同年8月4日收容9,220立方公尺等情，亦有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110年8月5日函、潤泰公司剩餘土石方處理完成證明書、德展公司收容完成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至第219頁)。然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亞青公司所委託之榮泰公司，因月眉土資場遭勒令停業，致使榮泰公司需另尋其他處所收容剩餘土石方一情。然從月眉土資場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直至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期間長達將近一年半，復參原告所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查詢表，本件於系爭建案附近之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有多達20餘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可供清運剩餘土石方(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第312頁)，被告未舉證說明於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時，系爭建案已產生多少剩餘土石方無法運送、何以另尋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需花費一年多之時間等情，尚難以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即認與系爭建案因而延宕如附表編號1所示工期有何關聯。是被告抗辯因受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致生附表編號1之工程延宕475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應予扣除等語，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三)被告另抗辯因Covid-19疫情，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稱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其因此受有附表編號2共389天之影響，此部分不應計入工期等語。經查:
 1、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係於110年5月11日宣布國內疫情警戒升級至第二級、同年月15日宣布將臺北市、新北市升為三級警戒區，同年月19日全國均升級至第三級警戒，直至同年7月23日宣布自同年27日調降至二級警戒，有新聞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21頁至第229頁)。另參109年至111年間之疫情人數統計資料，就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國內確診病例於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確屬相對多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31頁)。　
 2、被告抗辯因疫情導致實際出工率甚低，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高達24.21%，缺工缺料情形嚴重，故附表編號2之工期遲延389日，應不計入工期等語，並提出系爭建案因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及系爭建案工地自主管理檢查表(下稱系爭檢查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77頁至第279頁)。原告雖主張就被告所提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未說明計算過程、有人數標示不清、內容不實等情。惟此部分就被證17表單內容之文書，確為榮泰公司所提供，有榮泰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足憑(見本院卷二第31頁)，足認其內容為真。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被證20系爭檢查表，文件內容從110年5月起至111年11月有部分文件是影本，其餘原本部分經檢視上方有不同人之簽名及體溫記載，且部分文件是用廢紙做為簽到表，又簽名之人筆跡、筆色均不相同，應係不同人所簽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8頁)，可認被告所提系爭檢查表應非臨訟杜撰之文件，內容堪信為真。復經本院勘驗系爭檢查表，自110年5月至111年11月，系爭建案工程出工比例分別為7.8%、11%、16.6%、16.5%、18.7%、18.9%、28.1%、25.5%、26.6%、24%、17.6%、15.7%、13.3%、12.6%，在計算數字上雖與被告所提出之內容略有差異(見本院卷二第63頁至第86頁);然縱使依原告所提出之內容做計算依據(見本院卷二第95頁至第96頁)，該出工比例亦未達30%，是不論依兩造或本院所計算之出工比例均未達30%，可認被告辯稱疫情導致施工延期等語，實屬有據。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因疫情、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等不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影響系爭建案施工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工期，是就附表編號2所示因疫情而導致延期之工期389日，為有理由，應予扣除。
 3、至原告主張同為疫情期間之其他建案，竣工日期比系爭建案還早，足認系爭建案並未因疫情而有影響等語，雖提出其他建案之完工資料為據(見原證27)。然不同建案之工程大小、內容本就不盡相同，尚難以其他建案之完工日期，即可認系爭建案未因疫情而受有影響，此部分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四)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29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於39萬1,95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被告應於111年4月25日完成系爭建案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若被告逾前開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原告已繳價款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約定，被告應就系爭契約之履行負連帶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43頁)。復參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一情，業於前述，是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4月9日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被告共延遲工期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本院認定依系爭契約11條第2項第4款天災等不抗抗力之事由之工期共389日，被告共計遲延工期325日(計算式:714日-389日=325日)，依原告已繳價款為241萬2,000元計算，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之遲延利息應為39萬1,950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萬分之5X325日=39萬1,950元)，逾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為未確定期限之給付，是原告請求被告應併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8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系爭建案逾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期限完工達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之工期389日後，系爭建案確有延宕工期325日。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萬1,950元，及均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被告抗辯應扣除工期之部分

		


		


		


		


		




		編號

		受影響事由

		受影響期間
(民國)

		天數

		


		證物出處(本院卷)



		1

		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

		108年11月22日起至110年3月11日

		108年11月22日至30日

		9天

		




		


		


		


		108年12月

		31天

		




		


		


		


		109年全年(閏年)

		366天

		




		


		


		


		110年1月

		31天

		




		


		


		


		110年2月

		28天

		




		


		


		


		110年3月1日至10日

		10天

		




		


		


		


		合計

		475天

		




		2

		Covid-19疫情、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缺工缺料等情事

		110年5月16日至同年10月31日

		158天

		


		




		


		


		111年4月1日至111年11月18日

		231天

		


		




		


		


		合計

		


		389天

		




		共計

		


		


		


		864天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58號

原      告  黃昭玲  

訴訟代理人  洪士傑律師

複  代理人  陳冠豪律師

            陳泳儐律師

被      告  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汪昌國  

被      告  陳煥天  

            陳瑩天  

上三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蔡吉記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及均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六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八，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玖萬壹仟玖佰伍拾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伊向被告亞青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亞青公司）購買其所興建「田園條布2-B2區」（下稱系爭建案）社區編號D8棟1+2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及其坐落土地（即基隆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合稱系爭房地），於民國108年7月14日與亞青公司及被告陳煥天、陳瑩天（下合稱被告）簽訂房地預訂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亞青公司為系爭房屋興建者暨出賣人，陳煥天及陳瑩天則為系爭土地原所有權人，系爭土地於107年9月28日以信託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訴外人合眾建築經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合眾公司），伊並依約於108年7月10日繳納訂金新臺幣（下同）14萬、簽約金76萬元，其後每1期工程款（共36期）亦已按時繳納完畢，共繳納151萬2,000元，是伊就系爭房地已繳價款合計為241萬2,000元。

(二)詎亞青公司於簽約後多次藉故要求伊更改系爭契約之完工期限，遭伊所拒，是亞青公司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完工日期即111年4月25日履約完工，惟亞青公司除未依約取得系爭建案使用執照外，竟於同年9月2日以疫情期間缺工缺料為由，告知系爭建案無法在112年4月25日完工取得使用執照，片面通知伊如欲解約應在指定期限內至指定處所辦理，惟伊並未同意。又亞青公司一再延宕系爭建案，系爭房地迄今無法辦理交屋，伊於112年12月27日發函被告，依系爭契約第27條第1項催告被告於函到30日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被告均置之不理，伊再於113年3月5日函告被告違反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約定，請求被告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3月5日止，遲延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共計680日，應給付遲延利息共82萬80元，且自同年月6日起，如被告仍未取得系爭房地使用執照，每逾期1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以伊已繳納系爭房地之價款241萬2,000元之萬分之五單利計算相當於違約金之遲延利息，即每日應給付伊1,206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0.0005=1,206元），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負連帶責任。

(三)綜上，被告未依系爭契約如期完工，爰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2項前段、第29條第4項、民法第229條第1項、第23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82萬8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2.被告應自113年3月6日起至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按日連帶給付原告1,206元；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系爭建案確實發生以下不可抗力事由、政府法令變更及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而導致不能如期完工之情形，如附表所示之受影響期間不應計入工期：

 1、系爭建案係由亞青公司擔任起造人並於107年11月27日取得建造執照，亞青公司復將系爭建案委由訴外人榮泰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榮泰公司）擔任承造人進行系爭建案營造工程。而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事宜，曾與經營基隆市區大水窟段月眉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下稱月眉土資場）之訴外人宏邦機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宏邦公司）簽訂契約，並於108年3月7日取得宏邦公司所出具「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榮泰公司始得將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剩餘土石方置放於月眉土資場。惟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因豪大雨沖刷而發生嚴重廢土崩塌位移，遭基隆市政府命令停止營業，並註銷榮泰公司原取得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致榮泰公司因無土資場可收容系爭建案所產生之土石方而無法繼續進行系爭建案之工程。因事發突然，受影響之廠商眾多，榮泰公司多方努力下始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剩餘土石方，故系爭建案因此遭受影響時間如附表編號1所示，共475天，此項事由係屬不可歸責於伊之事由，當不應計入工期。

 2、復因Covid-19疫情（屬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屬政府法令變更）、缺工缺料（屬其他不可歸責伊之事由）等情事，均影響系爭建案工程之進度，在此期間持續發生缺工缺料之情事，分別致系爭建案延遲工期如附表編號2所示共計389天，對系爭建案工程進度造成重大影響，致系爭建案始於113年4月9日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是此段受影響期間當不應計入工期。

(二)綜上，系爭契約雖約定伊應於111年4月25日取得使用執照，然因系爭建案工程確實存在上開各項事由，工程進度因此受有共計864夭（計算式：475天+389天=864天）之影響，此期間不應計入工期，是伊並未逾期取得使用執照，原告之請求洵屬無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如受不利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於108年7月14日簽訂系爭契約，被告出售系爭房地予原告，原告已繳納訂金、簽約金及工程期款共241萬2,000元。又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等情，有系爭契約、原告繳款明細及統一發票及基隆市政府(113)基府都建使字第00010號使用執照影本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3頁至第79頁、第85頁至第119頁、第281頁至第288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未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約定於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應依同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說明得心證之理由如下:

(一)系爭契約第11條(開工及完工期限)第1項約定:「乙方(即被告)應於民國108年2月26日前申報開工，並於民國111年4月25日前完成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乙方提前完成上述項目時，甲方(即原告)不得異議」、同條第2項約定:「乙方如逾前項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甲方已繳價款萬分之五單利計算遲延利息予甲方。若逾期三個月仍未取得使用執照，視同乙方違約，雙方同意依本約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違約罰則處理；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乙方遲延（施工、停工）期間不計入前項天數：…(四）因政府法令變更或主管機關作業審核時間、天災地變等不可抗力之事由、鄰房抗爭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事由致不能如期完工者，其實際停工或影響期間。…」(見本院卷一第30頁至第31頁)。

(二)被告辯稱系爭建案有附表編號1「受影響事由」欄所示事實，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示不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應不計入工期等語。經查，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確因基隆豪大雨而導致廢土崩塌位移，至113年3月18日仍未恢復營運等情，有新聞資料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7頁至第208頁、第213頁)。被告抗辯將系爭建案委由榮泰公司承攬營造工程，榮泰公司為處理系爭建案所產生剩餘土石方，取得經營月眉土資場之宏邦公司所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嗣因月眉土資場於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情形，遭基隆市政府勒令停業，宏邦公司遂申請辦理取消收容案，其中包括榮泰公司之土石收容等情，有被告所提宏邦公司出具之「營建工程剩餘土石方收容同意書」、基隆市政府109年2月24日基府都建參字第1090207935號函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05頁、第209頁至第212頁)。嗣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上品通運有限公司(下稱上品公司)將系爭建案之剩餘土石方15,000立方公尺運至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於同年7月30日載運完畢;榮泰公司另於同年4月12日委由潤泰精密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宜蘭冬山廠收容土石方，至同年8月31日收容12,000立方公尺;其餘土石方則再委由德展砂石有限公司(下稱德展公司)收容，至同年8月4日收容9,220立方公尺等情，亦有台灣水泥公司蘇澳廠110年8月5日函、潤泰公司剩餘土石方處理完成證明書、德展公司收容完成證明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15頁至第219頁)。然上開資料僅能證明亞青公司所委託之榮泰公司，因月眉土資場遭勒令停業，致使榮泰公司需另尋其他處所收容剩餘土石方一情。然從月眉土資場108年11月22日發生崩塌位移，直至榮泰公司於110年3月11日尋得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期間長達將近一年半，復參原告所提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查詢表，本件於系爭建案附近之新北市、台北市、宜蘭縣，有多達20餘處土石方資源堆置處理場可供清運剩餘土石方(見本院卷一第303頁至第312頁)，被告未舉證說明於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時，系爭建案已產生多少剩餘土石方無法運送、何以另尋其他土資場收容系爭建案剩餘土石方需花費一年多之時間等情，尚難以月眉土資場發生崩塌位移，即認與系爭建案因而延宕如附表編號1所示工期有何關聯。是被告抗辯因受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致生附表編號1之工程延宕475日，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應予扣除等語，難認有理，應予駁回。　

(三)被告另抗辯因Covid-19疫情，屬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所稱之天災等不可抗力之事由，其因此受有附表編號2共389天之影響，此部分不應計入工期等語。經查:

 1、衛生福利部成立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係於110年5月11日宣布國內疫情警戒升級至第二級、同年月15日宣布將臺北市、新北市升為三級警戒區，同年月19日全國均升級至第三級警戒，直至同年7月23日宣布自同年27日調降至二級警戒，有新聞資料可佐(見本院卷一第221頁至第229頁)。另參109年至111年間之疫情人數統計資料，就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國內確診病例於附表編號2所示期間確屬相對多之情形(見本院卷一第231頁)。　

 2、被告抗辯因疫情導致實際出工率甚低，且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漲幅高達24.21%，缺工缺料情形嚴重，故附表編號2之工期遲延389日，應不計入工期等語，並提出系爭建案因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總指數)銜接表及系爭建案工地自主管理檢查表(下稱系爭檢查表)為據(見本院卷一第237頁至第239頁、第277頁至第279頁)。原告雖主張就被告所提疫情施工人數統計表未說明計算過程、有人數標示不清、內容不實等情。惟此部分就被證17表單內容之文書，確為榮泰公司所提供，有榮泰公司所出具之聲明書足憑(見本院卷二第31頁)，足認其內容為真。並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所提被證20系爭檢查表，文件內容從110年5月起至111年11月有部分文件是影本，其餘原本部分經檢視上方有不同人之簽名及體溫記載，且部分文件是用廢紙做為簽到表，又簽名之人筆跡、筆色均不相同，應係不同人所簽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8頁)，可認被告所提系爭檢查表應非臨訟杜撰之文件，內容堪信為真。復經本院勘驗系爭檢查表，自110年5月至111年11月，系爭建案工程出工比例分別為7.8%、11%、16.6%、16.5%、18.7%、18.9%、28.1%、25.5%、26.6%、24%、17.6%、15.7%、13.3%、12.6%，在計算數字上雖與被告所提出之內容略有差異(見本院卷二第63頁至第86頁);然縱使依原告所提出之內容做計算依據(見本院卷二第95頁至第96頁)，該出工比例亦未達30%，是不論依兩造或本院所計算之出工比例均未達30%，可認被告辯稱疫情導致施工延期等語，實屬有據。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4款之約定，因疫情、政府防疫管制措施等不可歸責被告之事由影響系爭建案施工之期間均不應計入工期，是就附表編號2所示因疫情而導致延期之工期389日，為有理由，應予扣除。

 3、至原告主張同為疫情期間之其他建案，竣工日期比系爭建案還早，足認系爭建案並未因疫情而有影響等語，雖提出其他建案之完工資料為據(見原證27)。然不同建案之工程大小、內容本就不盡相同，尚難以其他建案之完工日期，即可認系爭建案未因疫情而受有影響，此部分原告主張，難認有理。

(四)原告主張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項、第29條第4項約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於39萬1,950元之範圍內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依系爭契約第11條約定，被告應於111年4月25日完成系爭建案主建物、附屬建物及使用執照所定之必要設施，並以建築主管機關核發使用執照日為完工日。若被告逾前開期限未取得使用執照者，每逾一日應按原告已繳價款萬分之5單利計算遲延利息;另依系爭契約第29條第4項約定，被告應就系爭契約之履行負連帶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43頁)。復參系爭建案已於113年4月9日取得使用執照一情，業於前述，是自111年4月26日起至113年4月9日系爭建案取得使用執照之日止，被告共延遲工期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本院認定依系爭契約11條第2項第4款天災等不抗抗力之事由之工期共389日，被告共計遲延工期325日(計算式:714日-389日=325日)，依原告已繳價款為241萬2,000元計算，原告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之遲延利息應為39萬1,950元(計算式:241萬2,000元X萬分之5X325日=39萬1,950元)，逾此部分原告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遲延利息為未確定期限之給付，是原告請求被告應併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6日起(見本院卷一第183頁至第187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系爭建案逾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規定之期限完工達714日，扣除附表編號2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事由之工期389日後，系爭建案確有延宕工期325日。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2項、第29條第4項，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9萬1,950元，及均自113年5月1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金額未逾50萬元，應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賴淑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昱萱

附表：被告抗辯應扣除工期之部分      編號 受影響事由 受影響期間 (民國) 天數  證物出處(本院卷) 1 月眉土資場廢土崩塌位移事件 108年11月22日起至110年3月11日 108年11月22日至30日 9天     108年12月 31天     109年全年(閏年) 366天     110年1月 31天     110年2月 28天     110年3月1日至10日 10天     合計 475天  2 Covid-19疫情、政府所採取各項管制措施、缺工缺料等情事 110年5月16日至同年10月31日 158天     111年4月1日至111年11月18日 231天     合計  389天  共計    864天  





